
 
 

 

山西省人民政府文件
晋政发〔2018〕32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
关于2018年实施乡村振兴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。为进一步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,深入贯彻“五大振兴”的要求,按
照省委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会议的部署,扎实推进“三大省级战

略”和“六大产业集群”,全面深化农村改革,激发农村发展活力,省
政府决定安排资金90.23亿元,将2018年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纳入

到乡村振兴战略中统筹实施。现提出如下政策措施:
一、安排资金9.9亿元,促进产业兴旺
(一)支持龙头企业发展。做大做强龙头企业,进一步加大特

色农产品产业支撑项目贷款贴息力度。安排贴息资金7000万元,
重点用于支持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,对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
流通以及涉农科技园区等实施主体固定资产、流动资金贷款给予

贴息,鼓励企业兼并重组,淘汰落后产能。(省农业厅负责)
(二)加快有机旱作农业发展。发展我省有机旱作农业传统技

术特色,加强有机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和机械化,将有机旱作农业打



造成全国现代农业的重要品牌。安排资金1.55亿元,其中,3000
万元支持长治市创建绿色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市;3000万元支持创

建30个有机旱作封闭示范片;2500万元支持创建5个有机旱作

整建制推进示范县,每县500万元;5000万元用于渗水地膜覆盖

谷子穴播技术示范推广奖补,亩均60元;2000万元实施机械化有

机旱作农业工程,对实施机械化免少耕播种作业的农机合作社、农
机户给予作业补贴,补贴面积40万亩,每亩20元,改造宜机化农

田8000亩,每亩补贴1500元。(省农业厅、省农机局负责)
(三)加快城郊农业现代化发展。积极推动城乡要素资源双向

流动,发展高端高效农业、观光农业,打造城郊鲜活农产品物流圈

和现代农业服务业,形成现代农业城乡体系。安排资金1亿元,在
太原—晋中省域中心城市现代都市农业圈扶持2个,在晋北、晋
东、晋东南、晋南四个片区各扶持1个城郊农业示范县(市、区),每
个县(市、区)补助1500-2000万元,重点用于示范县城郊农业企

业技术改造、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。(省农业厅负责)
(四)推进实施农业三大省级战略。强力推进山西农谷、雁门

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、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三大省级战略,安排资

金2.05亿元。支持山西农谷建设。安排资金1亿元,用于扶持农

谷主导产业和新型产业发展,配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,其中

6500万元用于建立山西农谷产业发展基金,500万元用于2018年

第一届中国(阳邑)三农论坛会议经费。支持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

范区建设。安排资金5500万元,扶持雁门关区草畜一体化标准化

牛羊养殖场、绿色生态牧场和新品种、新技术应用推广,其中2500
万元用于建立雁门关农牧交错带产业发展基金。支持山西运城农

产品出口平台建设。安排资金5000万元,用于扶持水果出口营销

体系、物流冷链体系、保鲜贮藏库、出口检验检疫服务体系和品牌

建设,其中2000万元用于建立运城水果产业发展基金。(省农业

厅负责)
(五)建设优势产业集群基地和产业园。根据我省产业特点和

属性,按照区域化布局、集群化发展、园区化承载、标准化生产的思



路,打造六大农业优势产业集群和20个农业产业园,安排资金

3.7亿元。
1.培育杂粮产业集群。安排资金9750万元。其中,3000万

元用于在全省建设30个优质杂粮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,每个基地

补助100万元;750万元用于建设阳曲谷子、静乐藜麦、岚县马铃

薯3个省级产业园,每园补助250万元;2000万元用于创建国家

级杂粮产业优势区,打造杂粮区域优势品牌;2000万元用于扶持

20个县杂粮加工企业建设仓储设施;2000万元用于支持建设优质

杂粮产地交易市场。(省农业厅、省粮食局、省供销社负责)
2.培育畜牧产业集群。安排资金1.02亿元。其中,4450万

元用于实施畜牧服务能力提升、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试点、种畜禽

保护培育、畜产品品质提升、优质牧草生产等;4000万元用于建设

生猪、肉鸡蛋鸡、奶牛、肉牛、羊等5大畜牧产业基地,每个基地补

助800万元;750万元用于打造怀仁羔羊、岢岚绒山羊、沁水蜂蜜3
个省级产业园,每园补助250万元;1000万元支持朔州市改造提

升奶牛场(园区),建设肉羊育肥基地,建设饲草棚、牧草加工厂等。
(省农业厅负责)
3.发展蔬菜产业集群。安排资金5550万元。其中,2550万

元用于建设设施蔬菜生产基地2万亩,露地、特色蔬菜基地1.5万

亩;1500万元用于新建温室大棚和设施改造、产地预冷库等补助,
创建省级标准化示范基地30个,每个补助50万元;1500万元重

点用于建设太原南郊和阳泉郊区城郊农业、大同县黄花菜、广灵食

用菌、新绛和长子蔬菜6个省级产业园,每园补助250万元。(省
农业厅负责)
4.打造鲜干果产业集群。安排资金3750万元。其中,1000

万元用于实施以品种改良、品质改进、品牌创建为目标的果业“三
品”提升行动;1500万元用于30个省级水果标准化示范基地创

建,每个补助50万元;1250万元用于建设吉县苹果、万荣苹果、隰
县玉露香梨、稷山板枣、灵石核桃等5个省级产业园,每园补助

250万元。(省农业厅负责)



5.培育中药材产业集群。安排资金6750万元。其中,5000
万元用于开展中药材新品种、新技术试验示范、选育中药材新品

种、建设优良中药材优良种子种苗基地等;1000万元用于创建20
个中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,每个补助50万元;750万元用于建设

平顺、黎城、陵川中药材等3个省级产业园,每园补助250万元。
(省农业厅负责)
6.培育酿造产业集群。安排资金1000万元。根据酿造企业

建设原料基地、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、带动农户增收情况给予

适当奖补。(省农业厅负责)
(六)加快推进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发展。深入挖掘开发我省

农村丰富的历史文化、农耕文化、自然风光、民俗民艺等资源,加快

推进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发展。安排资金9000万元,其中,3000
万元用于保护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,支持乡村旅游项目的宣

传推广、乡村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、乡村旅游服务人才培训、改善

乡村旅游文化服务设施;6000万元用于在1个试点市、10个试点

县发展一批具有地域特色、主题突出、个性鲜明的农林文旅康融合

发展项目,其中1个试点市1000万元,10个试点县5000万元,每
个县500万元。(省农业厅、省科技厅、省旅游发展委负责)

二、安排资金74.65亿元,推动生态宜居
(一)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。安排资金4亿元,重点解

决2018年计划退出的26个贫困县、10个深度贫困县、2200个左

右脱贫村及非贫困村脱贫户涉及的饮水安全问题。对照农村饮水

安全标准要求,因地制宜,做好饮水工程的改建、配套、升级、联网

等工作,增设供水点,提升水质,提高供水能力和保证率。(省水利

厅负责)
(二)推进七河流域生态修复。安排资金10亿元,用于七河流

域生态修复。其中,4亿元用于实施汾河流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

理工程,6亿元用于实施七河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工程。(省水利厅

负责)
(三)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县、示范村建设。安排资金



13.2亿元,优先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11个示范县、1000个示范

村建设。其中,安排资金3.61亿元,用于完成2018年36.1万座

厕所改造任务,省财政每座补助1000元;3.8亿元用于实施“一事

一议”财政奖补创建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,每村奖补100-300万

元;1亿元用于选择100个村通过以奖促治推动美丽宜居示范村

创建;4.79亿元用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相关公益项目建设。(省
卫生计生委、省农业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财政厅负责)

(四)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。安排资金1.45亿元,用于建设规

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625个,每个20万元;建设省级畜禽粪污

集中处理示范中心10个,每个200万元。(省农业厅负责)
(五)推进林业生态扶贫工程建设。安排资金29.6亿元(中央

资金17.55亿元、融资12.05亿元),重点在58个贫困县实施林业

生态扶贫工程。其中,20.48亿元用于实施195万亩25度以上坡

耕地退耕还林工程,5.12亿元用于170万亩荒山造林工程提标支

出,4亿元用于实施200万亩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工程。(省林业

厅负责)
(六)实施冬季清洁取暖奖补项目。安排资金16.4亿元。其

中,11亿元用于对全省11个市冬季清洁取暖“煤改气”“煤改电”
工程建设进行奖补,支持我省打好“蓝天保卫战”;5.4亿元用于

2018年“爱心煤”补贴政策到期取消后,对全省农村地区采用清洁

化能源和洁净燃料冬季取暖的农户补贴。(省财政厅、省环保厅负

责)
三、安排资金4.2亿元,推动公共服务
(一)支持农产品品牌建设。安排资金3100万元,用于无公害

农产品品牌、绿色食品品牌、有机绿色农产品品牌认证,以及对打

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功能农产品品牌进行奖补。其中,无公

害农产品每个奖补1万元、绿色食品每个奖补2万元、有机绿色农

产品每个奖补3万元;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每个平均奖补80万

元、功能农产品品牌每个平均奖补20万元。(省农业厅负责)
(二)支持基层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。安排资金6500



万元,其中700万元用于10个深度贫困县科技特派员选派经费,
3300万元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,2500万元用于支持基层现代农

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。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,在全省20个县

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、农作物绿色防控、特色作物品种提纯复壮、
优质专用特色粮油技术模式示范,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技术培训。
(省农业厅、省科技厅负责)

(三)实施优质粮食工程。安排资金4000万元,用于建设我省

41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,改造、提升、完善1个中央企业、1个省

级、3个市级、32个县级粮油质监机构,建设1个“中国好粮油”示
范市、5个示范县、9个示范企业。(省粮食局负责)

(四)支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。安排资金1400万元,用于提升

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及人工增雨作业效率,租用1架高性

能飞机作为现有增雨作业的补充,重点开展汾河流域水生态修复、
太行山吕梁山林业生态修复和海河流域水源涵养区人工增雨作

业。(省气象局负责)
(五)支持农村仓储物流体系建设。安排资金4000万元,用于

构建省级有综合物流园区、市级有物流配送基地、县级有连锁物流

配送中心、乡村有中心超市和便民连锁店的覆盖全省、功能完善、
贯通城乡的农村仓储物流体系。(省供销社负责)

(六)拓展地方特色农业保险保费政策体系。安排资金8000
万元,用于扩大特色农业产品保险以奖代补的范围,推动建立多层

次、多领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,并对优秀返乡下乡人才从事的

种植养殖业个人承担的15%—25%的保费全额补贴。(省财政厅

负责)
(七)支持乡村人才振兴等工程。安排资金1.5亿元,用于建

立返乡下乡人才创业创新周转金,为创新型人才、农业新产业领军

人才、农业高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创业创新项目提供启动

资金。(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厅负责)
四、安排资金1.48亿元,深化农村改革
(一)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。安排资金1亿元,用于



支持襄垣、清徐两县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,通过综合集成健
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机制、完善乡村治理机制、构建农民持续增收
机制和建立农村生态文明发展机制等政策措施,多策并举,集中施
策。(省财政厅负责)

(二)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。安排资金3800万元。其
中,3300万元用于阳泉、忻州2个市及23个县开展农村集体产权
制度改革试点,市级各补助500万元,每县补助100万元;500万
元用于印制集体资产股权证、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产权制度改
革、村(组)清产核资、入户调查等以及省级试点补助经费。(省农
业厅负责)

(三)编制乡村振兴规划。安排资金1000万元。其中,800万
元用于编制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及产业兴旺、生态宜
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6
个分项规划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;200万元用于建立乡村振兴专
家决策咨询委员会,开展乡村振兴理论政策研究和制度创设以及
专家咨询等。(省农业厅等有关单位负责)
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总抓手。各
级、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“三农”工作的领导,按照各自职责分工,
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,加强资金管理,强化监督检查,扎实细致做
好工作,确保实施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。落实情况
及时报告省政府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    
2018年8月9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高法院,
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8月10日印发 


